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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彰化縣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辦理彰化縣(以下簡稱本縣)公共藝術設

置計畫，依公共藝術設置辦法第四條及本縣公共藝術自治條例第五條之

規定，設置「彰化縣公共藝術審議會」（以下簡稱本會），並訂定本要

點。 

二、 本會執掌如下： 

(一) 提供轄內整體公共藝術規劃、設置、教育推廣及管理維護政策之諮

詢意見。 

(二) 審議公共藝術設置計畫、公共藝術捐贈事宜。 

(三) 審核轄內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(含新臺幣三十萬元)公共藝術設置計

畫經費繳入本縣公共藝術基金申請案。 

三、 本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五人，其中一人為召集人，由縣長或副縣長兼任；

一人為副召集人，由本縣文化局局長兼任，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士

遴聘之，各款至少一人： 

(一) 視覺藝術專業類:藝術創作、藝術評論、應用藝術、藝術教育或藝

術行政領域。 

(二) 環境空間專業類:都市設計、建築設計、景觀造園生態領域。 

(三) 其他專業類：文化、社區營造、法律或其他專業領域。 

(四) 相關機關代表。 

前項第四款之人數，不得超過委員總人數四分之ㄧ。 

四、 本會下設執行秘書及幹事若干名，其主要職責為就送審計畫書等資料進

行初審，由本府業務單位人員兼派之。 

本會於辦理會勘、審議及評鑑等事項時，其文書作業由各受會勘、審議

及評鑑單位派員辦理。 

五、 本會委員任期二年，期滿得續聘之。委員因辭職、死亡、代表該機關之

職務變更或因故無法執行職務時，應予解聘；其所遺缺額，得由本會補

聘之。補聘委員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為止。 

未開會期間，本會因業務需要得邀請委員提供諮詢意見或出席會勘。 

六、 本會議視業務需要不定期召開，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；召集人請假

或因故不能出席時，由副召集人擔任之。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請假或因

故不能出席時，由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。 

本會會議須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能開議，其決議須經出席委員二分

之一以上同意行之。 

七、 本會視業務需要，得邀請專家學者或相關人士列席報告或陳述意見說



明。 

八、 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。但外聘委員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、審查費及交通

費。 

    本會辦理各項業務，所需經費由本府相關預算支應。 


